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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钟山区 2024

年度第二十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

征地补偿安置的公告

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维

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其

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拟开展钟山区 2024 年度第二十四

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工作，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钟山区 2024年度第二十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范围为钟山

区双戛街道河沟村和马戛村，征收具体范围以预征收土地红线图为

准。

二、土地现状

钟山区 2024年度第二十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总面积

为 4.9590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 4.8837公顷（耕地 0.6924公顷、林

地 3.8602公顷、草地 0.1153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2158公顷）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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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 0.0753公顷。

三、征收目的

征收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。
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
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照六盘水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公布六盘水市

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等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六盘水府函〔2023〕

28号）文件计算如下。

钟山区双戛街道河沟村和马戛村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：

1．耕地：52000元/亩；2．耕地以外的农用地：31200元/亩；

3．建设用地 20800 元/亩；4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按

照《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六盘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等有关事

宜的通知》（六盘水府函〔2020〕44号）执行。

五、安置对象、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

我区将结合实际，拟采取货币补偿与社会保障安置补偿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安置。

（一）货币安置

经调查核实，该批次用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 93人，全部采取

货币安置。

（二）社保安置

根据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

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黔府发〔2011〕26 号）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市人资社保局关于六盘水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



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六盘水府办函〔2014〕53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足额提取社保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，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

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经调查核实，该批次用地拟通过社保安置人

数为 54人，我区将确保该部分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不降低，

长远生计有保障

— 3—

。

六、提出意见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认为公告内容与征地有关

事宜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请在公示之日起 30日内向钟山区

自然资源局提出意见。

七、办理补偿登记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持土地

权属有关证明材料，到钟山区自然资源局办理土地补偿登记。

八、其他方面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不得在该批次拟征土地范围内抢栽、抢种

农作物，抢搭抢建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。抢栽、抢种的农作

物，抢搭抢建的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特此公告。

2024年 11月 7 日

（联系人：陈 佳；联系电话：18685830717）


